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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三條、第

六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牙醫師於接受牙醫專科醫師訓練前，應先通過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規則所定牙醫師

第二階段考試（以下稱第二階段考試），並完成二年畢業後 

綜合臨床醫學訓練（以下稱一般醫學訓練）。 

牙醫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前項應先完成一般醫

學訓練規定之限制： 

一、接受口腔顎面外科、口腔病理科或齒顎矯正科專科

醫師訓練，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以

前，已自國內、外大學牙醫學系畢業，於一百零一

年六月三十日以前接受牙醫專科醫師訓練，或牙醫

師領有外國之牙醫專科醫師證書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 

二、接受牙周病科、兒童牙科、牙髓病科、贋復補綴牙

科、牙體復形科、家庭牙醫科、特殊需求者口腔醫

學科或植牙科專科醫師訓練，於一百零七年七月三

十一日以前，已自國內、外大學牙醫學系畢業。 

 

第六條    牙醫師之專科分科如下： 

一、口腔顎面外科。 

二、口腔病理科。 

三、齒顎矯正科。 

四、牙周病科。 

五、兒童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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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牙髓病科。 

七、贋復補綴牙科。 

八、牙體復形科。 

九、家庭牙醫科。 

十、特殊需求者口腔醫學科。 

十一、植牙科。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牙醫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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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三條、第六條修
正總說明 

牙醫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以下稱本辦法）係依醫師法第七

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於一百零七年十月五日訂定發布，並於一百十年

十月四日及一百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因應民眾對植牙之照護需

求及植牙教育課程系統化，將植牙科納入專科，爰修正本辦法第三條、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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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三條、第六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牙醫師於接受牙

醫專科醫師訓練前，應

先通過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醫

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規

則所定牙醫師第二階

段考試（以下稱第二階

段考試），並完成二年

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

訓練（以下稱一般醫學

訓練）。 

牙醫師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不受前項

應先完成一般醫學訓

練規定之限制： 

一、接受口腔顎面外

科、口腔病理科或

齒顎矯正科專科

醫師訓練，於中華

民國九十九年一

月三十一日以前，

已自國內、外大學

牙醫學系畢業，於

一百零一年六月

三十日以前接受

牙醫專科醫師訓

練，或牙醫師領有

外國之牙醫專科

醫師證書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 

二、接受牙周病科、兒

童牙科、牙髓病

科、贋復補綴牙

科、牙體復形科、

家庭牙醫科、特殊

需求者口腔醫學

科或植牙科專科

醫師訓練，於一百

第三條 牙醫師於接受牙

醫專科醫師訓練前，應

先通過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醫

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規

則所定牙醫師第二階

段考試（以下稱第二階

段考試），並完成二年

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

訓練（以下稱一般醫學

訓練）。 

牙醫師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不受前項

應先完成一般醫學訓

練規定之限制： 

一、接受口腔顎面外

科、口腔病理科或

齒顎矯正科專科

醫師訓練，於中華

民國九十九年一

月三十一日以前，

已自國內、外大學

牙醫學系畢業，於

一百零一年六月

三十日以前接受

牙醫專科醫師訓

練，或牙醫師領有

外國之牙醫專科

醫師證書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 

二、接受牙周病科、兒

童牙科、牙髓病

科、贋復補綴牙

科、牙體復形科、

家庭牙醫科或特

殊需求者口腔醫

學科專科醫師訓

練，於一百零七年

植牙科納入第六條第十

一款專科，且為讓各專科

申請訓練規定達公平、一

致性，爰修正第二項第二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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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七年七月三十

一日以前，已自國

內、外大學牙醫學

系畢業。 

七月三十一日以

前，已自國內、外

大學牙醫學系畢

業。 

第六條 牙醫師之專科分

科如下： 

一、口腔顎面外科。 

二、口腔病理科。 

三、齒顎矯正科。 

四、牙周病科。 

五、兒童牙科。 

六、牙髓病科。 

七、贋復補綴牙科。 

八、牙體復形科。 

九、家庭牙醫科。 

十、特殊需求者口腔醫

學科。 

十一、植牙科。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之牙

醫專科。 

第六條 牙醫師之專科分

科如下： 

一、口腔顎面外科。 

二、口腔病理科。 

三、齒顎矯正科。 

四、牙周病科。 

五、兒童牙科。 

六、牙髓病科。 

七、贋復補綴牙科。 

八、牙體復形科。 

九、家庭牙醫科。 

十、特殊需求者口腔醫

學科。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之牙

醫專科。 

一、新增植牙專科為牙醫

師第十一個專科別。

現行條文第十一款

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十二款。 

二、因應民眾對植牙需求

及保障，醫療技術之

精進與發展，將植牙

納入專科，讓該領域

之專業知識及技能

納入完整之臨床專

業訓練規範，以提升

我國醫療服務品質，

照顧國民健康。 

 


